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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期物业合同能否对业主专有权进行限制在实践和学理上都存在争议。基于业主专有权的特殊性，设置

限制性条款具有基础性和功能性的原因。但是，从前期物业合同的特征来看，在前期物业合同中设置专

有权有可能存在限制范围过宽导致业主权益受损的弊端，应当借助一定方法对之加以防范。我国应当通

过设置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边界来确立效力规则，规制不当条款。同时，从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三个

层面构建全面保护业主权益的治理体系，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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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argued whether prophase property service contract can restrict the owner’s proprie-
tary rights is controversial in both practice and doctrine. Based on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wner’s exclusive right, the setting of restrictive clauses has basic and functional reasons. 
However,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phase property service contract, setting restriction 
clause on exclusive rights in prophase property service contract may be so wide scope that dam-
age the own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should be guarded against with the help of certai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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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hould be set the boundary of exclusive rights restrictive clauses to establish the effective-
ness of the rules to regulate the improper provisions. At the same times, China should build a go-
vernance system that comprehensively protect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wner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legislation,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to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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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业主擅自封闭阳台等行为屡屡导致物业企业起诉业主，从而引发社会争议。从法律角度分

析，此类争议体现的是：前期物业合同中对业主专有权加以限制的条款(以下简称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效

力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此类条款既存在于建设单位与物业企业签订的实践中的前期物业合同中，又存在

于建设单位与业主签订的临时管理规约中。故本文所述前期物业合同包括以上两种合同，即“建设单位、

业主、物业企业三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旨在解决小区前期物业阶段物业服务相关问题的合同”。三方主体

权利与义务关系较为复杂，建设单位积极推动前期物业合同的形成进程，既享有要求物业企业为其服务

的权利，也享有请求业主履行前期物业合同的权利；物业企业在实际层面始终作为前期物业合同的主体，

承担向建设单位与业主提供物业服务的义务，享有向建设单位请求报酬、代理建设单位依前期物业合同

管理小区的权利；业主在实际层面亦始终作为前期物业合同的主体，享有使用物业服务的权利，承担遵

守前期物业合同的义务。 
实践中，前期物业合同中业主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有效性在业主、法院处均面临质疑。因此，本文

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从此类条款利弊层面进行分析，再探讨专有权限制条款的效力边界，并结合法律

法规分析该问题的解决，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意见，希望有助于法官审案时思路的厘清。 

2. 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存在原因 

专有权限制性条款中业主对专有部分享有专有权之所以受限制，既存在专有部分具有的整体性这一

基础性原因，又存在为小区人身与财产安全、经济价值予以保障的功能性原因。功能性原因以基础性原

因为前提。所谓功能性原因，本文指在专有权限制性条款中体现的小区对居民的功能、作用，如可以为

小区人身与财产安全予以保障、可以为小区经济价值予以保障。若无具整体性的专有部分，则无法论及

专有权条款，更无法论及此类条款的功能性，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房屋不存，关于房屋的权

利限制将焉附；而功能性原因中保障经济价值以保障小区人身与财产安全为前提，若无安全保障，房屋

无法正常发挥其他功能，任何对经济价值的追求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2.1. 专有部分具有整体性 

“数户合一楼，数楼合一地”是我国小区的现状[1]，建筑物区分所有的事实要件是以物理上构成不

可分割的整体为前提的[2]，笔者认为这种整体性是专有部分的最基本特性。学界普遍认为小区中业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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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部分的使用不可避免会影响其他住宅小区人员[3]，将此观点置于业主封闭阳台的行为并结合相关司

法判例，可知业主此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其他小区人员的合法权益。 
综上，小区中业主所享有的专有部分具有整体性。因此，基于业主对其专有权的行使可能会影响小

区整体的事实，专有权限制性条款应运而生。 

2.2. 此类条款可为小区人身与财产安全予以保障 

近年来对业主专有权的行使进行限制的条款越来越被社会重视，业主对此类条款的合理性屡次提出

质疑。而拟定该类条款的建设单位，对阳台、承重墙等属于业主专有部分的客体，都作出“出于小区安

全性的考量而对此类客体专有权的行使进行限制”之类的解释。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具有合理性。用以

封闭阳台的设施若自高空坠落，可能损害小区其他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财产安全。此处所述财产，应综合

相关学者提出的“高空坠物高空抛物……会对公共绿地、道路、物业管理用房等造成危害”该观点[4]，
包括公共财产。至于事关整栋建筑物乃至整个小区安全的承重墙，若被不合理地损坏，小区内人身安全

与财产安全所面临的威胁更是毋庸置疑的严重。 
因此，业主专用权限制性条款对小区人身与财产安全具有一定的保障功能。该功能以专有部分的整

体性为基础，加之小区人身与财产安全受保障的需求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小区重要功能，故该功能自成一

类原因。 

2.3. 此类条款可为小区经济价值予以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小区的功能已开始突破“为小区人身与财产安全予以保障”这一层面，小区商品化

属性日益凸显，建设单位、业主、物业企业普遍希望小区的经济价值可以得到保障，能够为他们带来经

济利益。本文所述专有权限制性条款即可在合同上限制业主对小区市场价值(一般体现为小区房价)进行减

损的行为。业主减损小区房价的行为繁多，笔者主要关注封闭阳台类行为。有学者认为“重新安装了落

地玻璃已经改变了阳台的形状和隔栏的规格。从外观上看，与相邻的其他房屋有较大的区别，影响了整

栋楼房的整体外形和美观”[5]，根据相关市场调研，无封闭阳台、无防盗网防盗窗，将会使小区的美感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小区房价也会随之而提升。 
因此，业主专用权限制性条款对小区经济价值具有一定的保障功能。该功能仍然以专有部分的整体

性为基础，加之小区经济价值受保障的需求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小区重要功能，故该功能自成一类原因。 

3. 前期物业合同中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弊端 

与一般的合同相比，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具有明显的特征。前期物业合同涉及三方主体，期限上具有

不确定性，法律关系上具有复杂性。研究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限制性条款的弊端需要根据前期物业合同

的特点进行分析。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设置限制性条款具有以下弊端： 

3.1. 损害了业主的知情权 

此处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内容的自由与权利。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三方合同，

其中物业服务法律关系中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就是物业企业与业主。但是，实际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一般由建设单位与物业企业之间达成合意，确定合同内容并最终签署，期间业主并未参与合同的拟定。

很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都是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业主们“不明不白”地被卷入了建设单位、

物业企业、业主这三者形成的物业服务法律关系之中。所以，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特征来看，在其中

设置对专有权进行限制的条款，损害了业主的知情权。同时，业主知情权和参与权受限，导致前期物业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2145


段家红 等 
 

 

DOI: 10.12677/ds.2024.102145 1054 争议解决 
 

服务合同的内容一般会加重业主负担，更偏向于维护前期物业企业的利益[6]。所以，在具体纠纷中对限

制性条款进行解释时，业主通常处于劣势地位，不利于业主权益的保护。 

3.2. 损害了业主对于其专有部分的处分权 

此处处分权是指业主对小区建筑物专有部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处理的权利。首先，我国《民法

典》对专有权明确予以确认，专有权属于所有权的一种类型。权利人拥有所有权，即可对自己的动产或

者不动产依法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且行使该权利具有排他性、永续性、绝对性。1同时，根

据相关规定，业主在行使专有权时也负有义务，即行使专有部分所有权时不得妨碍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和

损害区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2此处的妨碍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和损害区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的行为即为不

当行为。然而不当行为种类各异，造成影响的大小依具体环境，也有所差异。比如以封窗是否影响小区

形象为例，在实践中对此存在主观认定，而在学理上无明确认定。在具体案例中，也存在类案不同判的

情况，有的法院认为封窗行为会影响到小区形象，从而影响房价，损害全体小区业主利益，但有的法院

观点则相反。因此，笔者认为不顾具体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当行为，直接在前期物业合同中对

业主专有权中的处分权进行限制，阻碍了业主对于处分权的行使。然后，在实践中，还有因建设单位的

设计存在问题导致阳台部分在使用时发生水管被冻、地板被水泡的现象。这些设计问题损害了业主财产

权，迫使业主行使专有权，对阳台进行封闭。但是，封闭阳台这一行为却被物业公司以前期物业合同上

已设置不得封闭阳台的条款，业主行为违反约定为由告上了法庭。所以，专有权限制性条款影响业主处

分权行使的同时，还存在损害业主财产权的可能。最后，由于缺乏限制性条款范围界定，实践中，常常

出现建设单位在前期物业合同中对业主的专有权限制范围过大的情况。部分建设单位在制定限制性条款

时存在与维护公共利益相悖的目的。为了简化自己的管理职能，不当地扩大专有权的限制范围，严重损

害业主权益。综上所述，从我国法律规定、具体案例和现实情况三个方面来看，建设单位直接在前期物

业合同中设置专有权限制性条款损害了业主对于建筑物专有部分的处分权。 

3.3. 侵犯了业主作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而享有的表决权和参与制定规约的权利 

依据《民法典》物权编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专有权的限制是基于对共同生活秩序的维护，对共同生

活秩序的维护属于共同管理的权利。同时，从《民法典》(物权编)的立法目的来看，物权法对所有权进行

保护，强调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怀或者非法查封、扣押、

冻结、没收[7]。所以，笔者认为，对专有权的限制属于小区的内部事务，属于共同管理的权利，应当由

业主自行决定，需要业主们投票表决同意，不能在没有业主参与的前期物业合同的制定中直接对业主专

有权的行使进行限制。 

4. 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边界 

一切权利均存在边界。处在边界范围内，公民无例外地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越过此边界，自身

权利就会丧失合法性基础，宪法与法律也将不再保障其全部的权利。而限制业主专有权可以更好地保障

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基于权利保障的理论，不能无限度地限制业主专有权，而只能适度限制[8]。因

此对业主专有权的限制有其正当性，但把握限制专有权的限度以及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边界是完善我国

司法实践的关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240 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272 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

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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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设单位在前期物业合同中设置的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效力，我国立法规定得比较模糊，由此

引起了实践中的争议。比如，就前期物业合同中禁止封闭阳台的条款的效力，各地法院的判决就不尽一

致。因此本文通过探寻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边界，构建专有权限制条款有限性认定体系，以期为司法实

践提供纠纷解决思路。边界的划定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确定必要限制业主专有权的事项范围，二

是确定合同订立后业主行使撤销权的条件。 

4.1. 划定专有权限制性条款之边界的根据 

4.1.1. 建设单位与业主的权利平衡 
交付房屋前，建设单位作为整栋建筑单一所有权人，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有权在前期物业管理阶段

选聘物业企业。交付房屋时，建设单位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第 25 条的规定在选聘物业企业时签订的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其主要内容会包含在房屋买卖合同中，而物业买受人须接受前期物业合同的内容。作

为未来业主的物业买受人，无法参与制定前期物业合同中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容，其业主权利自然受到

建设单位权利的阻碍。 
为平衡建设单位和业主的权利，通过双方协商制定合同内容是行不通的。此种做法的经济成本过大，

且业主对于格式条款内容是明知的。3由此可见，客观上只能通过业主大会统一业主意见，而此种做法无

法保障前期物业阶段业主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因此，法律规制的重点应立足在如何保证建设单位选聘物

业企业的公正性、合法性，同时对前期物业合同中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边界予以规定。 

4.1.2. 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边界，但是此边界是极其模糊不明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容易

产生权利冲突[8]。限制业主专有权在于把握个人权利扩张边界，而划定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边界则是把

握公共利益扩张的边界。无论划定何种边界，何种方式划定，都应处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保持客观上

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体权利的平衡。前期物业公司一般为公共利益代表者。例如，前期物业合同中会出现

“限制封闭阳台”的条款，部分业主若擅自对阳台进行封闭，由前期物业企业代表多数业主对该行为进

行阻止，同时由其代表其他多数业主进行起诉。而关于能否封窗以及封窗条款是否有效，司法实践中存

在“类案不同判”的情形。因此划定前期物业合同中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边界，对于平衡个体权利与公

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从根本上排除不法限制性条款，保障各主体权利的平衡。 

4.1.3. 区分所有建筑物种类的不同 
在我国的房地产实际中，就业主选择空间、建筑存在目的等因素而言，区分所有建筑可以分为住宅

型区分所有建筑和商用型区分所有建筑，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在限制条款的边界设定上需区别对待。

在住宅型区分所有建筑中，限制专有权应当以维护小区生活的安定有序为目的，原则上只有针对业主不

当行为的限制条款才有效力[3]。对于商用型区分所有建筑而言，其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业主

选择该建筑也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如果限制条款是为了保持、增加区分所有建筑的整体价值的话，业

主个人利益则应当服从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区分所有建筑种类的不同可作为划定专有权限制性条款之边

界的根据。 

4.1.4. 相关司法判例的“类案不同判” 
关于前期物业合同中各种业主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有效性认定问题，以限制封闭阳台一类最为典型。

 

 

3建设部所制定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04 年版第 37 条：“甲方与物业买受人签订的物业买卖合同，应当包含本合同

约定的内容；物业买受人签订物业买卖合同，即为对接受本合同内容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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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阳台能不能封”“不封阳台的附加协议是否有效”等的问题在社会上仍存在争议。不支持封闭阳

台的案例以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绿城诚园“封窗纠纷”为代表，此案中四川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业主未

经小区业主表决擅自封闭阳台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以及自己作出的承诺，有违契约精神及诚实信用原

则；物业公司要求其拆除封闭阳台并恢复原状，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然而此类案中的李佳隆，

黄玉叶与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的终审法官表示：业主封闭案涉阳

台的行为具有正当性，案涉《临时管理规约》中禁止封闭阳台的条款为格式条款，应属无效，该案例显

然支持了封闭阳台 4。 
全国各地均存在类似案例，根据不同的裁判结果，针对前期物业合同中限制封闭阳台的内容，法官

的不同看法及理由大致分为两类：1) 业主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及自己作出的承诺，且合同内容未违反法

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 有关限制(禁止)业主封闭阳台的内容均为物业企业预先拟定，属于以格

式合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格式条款，侵害了业主专有部分权利；同时无来自全体业主经充分协商

的整体意志对封闭阳台行为予以限制。 
由此可知，两种观点的冲突主要在于合同本身是否有效以及签订的合同是否必定遵守。解决此冲突

从把握合同内容有效性本身入手，通过确保合同内容有效，来保障业主在签订合同时及合同实施过程中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因此，司法判例的“类案不同判”及各判决的观点亦是划定专有权限制性条款之

边界的根据。 

4.2. 必要限制业主专有权的事项范围 

必要限制业主专有权的事项范围，指在前期物业合同中，建设单位对于业主专有权有必要进行限制

的事项，其旨在保障专有权限制条款的合法性、排除不当限制性条款，并为司法实践中认定专有权限制

性条款有效性提供蓝本。以我国《民法典》物权编为法律依据，国内外司法判例为参考，上文提及的划

定根据为来源，笔者将前期物业合同中必要限制专有权条款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4.2.1. 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对于前期物业合同中此类条款内容的界定，我国《民法典》及司法实践中都有明确的体现，其是限

制业主专有权的最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相关学理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专家的指导意见，涉

及业主危及建筑物安全的行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界定：一是对建筑物的不当损毁行为。譬如业主就

自己的专有部分加以增建或者改建而拆除其内部梁柱、楼板、墙壁的全部或者一部时，如果因此危及整

栋建筑物的安全，即属于危及了建筑物的安全。二是对建筑物的不当使用行为。譬如将易燃物、爆炸物、

放射物等危险物品或者超出建筑物楼板承受指标的重物搬入建筑物内而危及建筑物安全的行为。 

4.2.2. 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物的用途 
业主不得擅自改变建筑物的用途在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中均有明确规定，应当包含在业主专有权限

制性条款之中。业主未取得有利害关系的共同业主的同意，不得将住房改为经营性用房。若侵害其他共

同业主的合法权益，按照业主共有权的相关规定，应承担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的责任。根据《民法典》第 279 条 5 的规定，业主负有不得擅自改变房屋建筑及其设施设备的结构、外

貌、设计用途、功能和布局等义务，其中设计用途包括不得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住宅如果用作经

营性用房，第一，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第二，必须经过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4李佳隆，黄玉叶与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279 条：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

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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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必要限制业主专有权的事项范围 

对于前期物业合同中的各类限制性格式条款，法律可以赋予业主对所签订的该类条款进行撤销的权

利，即在前期物业合同实施过程中，赋予业主对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部分条款予以撤销的权利。该项撤

销权不同于《民法典》第 280 条所规定的业主撤销权的对象是“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两

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偏向于程序不合法，而笔者所述的前者偏向于实质上的不

合法，即前期物业合同侵犯业主合法权益。这主要是因为业主对前期物业合同的制定过程并不知情，而

业主两会成立之后所产生的规约、决定以及决议都需要满足业主知情和多数业主同意的条件。 
笔者认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前，业主在以下情形中可以对前期物业合同中部分条款行

使撤销权，即请求认定其无效： 
一是建设单位对该类限制性条款未尽明示、说明义务的。建设单位对于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明示、

说明义务应当更加严格，否则业主可以对此类条款予以撤销。《物业管理条例》第 23 条规定的建设单位

明示与说明义务是积极主动性的，不经对方要求即应主动履行说明义务，确保买受人的知情权，以保证

买受人做出的遵守前期物业合同的承诺是基于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然而法律未对此类义务的具体履行方

式予以规定，导致建设单位的明示、说明义务的履行，尤其是对于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明示、说明义务，

无法得到监督和证明。 
在实践当中，建设单位的明示说明义务于建设单位而言是无益可得的，并且会增加其经营风险，明

示说明义务就更缺乏内在动力，建设单位就会怠于履行其明示和说明义务[9]。从买受人角度，建设单位

与买受人发生是否明示及说明前期物业管理规约的争议时，建设单位只需要说明其已经对买受人履行了

明示及说明义务即可，这个难度相对不大，但买受人则很难证明建设单位没有履行明示及说明义务或者

没有完整说明。因此在前期物业合同中的专有权限制性条款方面，对建设单位履行明示、说明义务的要

求应当更加严格，譬如建设单位须提请业主注意此类条款，且要求业主在此类条款处签字、盖章，以表

示其完全履行明示、说明义务。相反，业主可以对前期物业合同中的专有权限制性条款予以撤销。 
二是该类限制性条款属于异常条款的。在域外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有的西方国家通过设置行政提前

审批解决格式条款的成立与生效问题[10]。概而言之，格式条款要订入合同除了一般应满足提醒合同接受

者合理注意、经合同接受者同意，还需满足不属于“非一般条款”三个条件[11]。所谓“非一般条款”即

“异常条款”，系依交易的通常情形，显然非合同接受者所能预见的格式条款[12]。该制度原理系法律应

符合或满足合同当事人对权利义务的合理的、理性的期待，如格式条款与上述期待殊有不同，则说明超

出了相对人所预料之范围，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合同真意。在此种情形下订入前期物业合同的专有权限制

性条款，业主有权予以撤销。 

5. 业主权益保护措施 

业主法律权益保护是前期物业合同中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研究的重要落脚点。任何一项法益研究都不

能止步于表态或仅从理论上论证利益诉求的正当性，且我国对前期物业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定尚未

完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缺乏明晰的划分，因此有必要对前期物业管理中存在空白和漏洞的地方进

行补充和修订。笔者将从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三个层面入手，初步形成业主法律权益保护框架，并且

在单个层面下进行具体细化的研究，形成协调有效的全面保护治理机制。 

5.1. 立法层面：完善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规定 

一是通过立法明确建设单位在前期物业合同中承担的义务。前期物业合同为建设单位、物业企业和

业主的三方合同。建设单位作为一方签订主体，应承担解释合同和合同内容瑕疵的义务。如存在专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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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条款侵犯了业主的法律权益并造成损害，建设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能因为交房入住或者成

立业主大会就让建设单位“置身事外”，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 
二是增加明确专有权限制性条款效力的规定。虽然前期物业合同大多数使用的是示范文本，但存在

建设单位单方设置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情形[13]。而我国对于专有权限制性条款是否有效并没有设立具体

的衡量标准，这使得实践中业主难以直接通过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判断该条款是否属于侵犯专有权的条

款。近期成都绿园封窗案引发对于封闭阳台是否属于行使专有权、是否受到前期物业合同的约束的广泛

争议，且在相似案情下，各地法院存在不同的判决意见。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判断是否有效的法律

标准，提供具体的判断标准或者指导性案例，避免出现类案不同判的情形，有效保护业主专有权的行使。 

5.2. 司法层面：提供纠纷解决思路 

针对当前的司法困境，笔者从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和法官对于具体案件的裁量思路两个角度出发，

分析纠纷解决的主要思路。从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来看，业主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法律对

无效格式条款的规定。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

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该格式条款无效。若前期物业合同中格式条款排除了业主

的主要权利，应属无效。学者认为，对于建设单位与物业企业之间签订的损害业主利益的条款，应当允

许业主请求确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者合同相关条款无效[14]。且《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对

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业主往往处于前期物业合同的

弱势方，对格式条款作出不利于物业企业的解释可以平衡双方地位。同时，公序良俗和诚信原则也可以

为纠纷解决发挥重要作用。 
从法官对于具体案件的裁量思路出发，法官在确认限制条款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时，既要深入分

析个案的具体情况，考虑业主专有权行使的目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正当，是否应当受到专有权条款的限

制，同时运用利益平衡的方法，充分考虑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并结合我国房地产发展实际

情形及社会的普遍观念全面考量。 

5.3. 行政执法层面：指导完善行政监督手段 

从行政执法层面来看，前期应当建立健全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审查和备案制度，在合同签订以前对

合同内容进行审核以保护业主的合法权益。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进行实质性审查，重点审查合同

条款的合法性，分析重要条款的公平性，对于规避建设单位风险、加重业主负担、扩大不合理利润等情

况，应予以撤销或者责令重新制定，加强对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监管力度[15]。 
后期设置纠纷调解机制和构建物业服务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奖惩机制的制度建设进行行政监督指导，

业主一般处于前期物业合同的弱势方，行政权的介入帮助解决合同专有权限制性条款引发的纠纷。同时

行政主体在前期物业合同的管理上，要切实提高行政主管部门的办事效率，加大监察力度，满足人民群

众对于保护业主权利的切实需要。 

6. 结语 

近年来，市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不断地改善，现代化的物业服务模式深入到千家万户，由物业企业提

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化服务已经成为广泛需求，前期物业合同成为物业企业、建设单位和业主间权利

义务划分的重要依据。其中专有权限制性条款的效力问题成为前期物业合同中的争议焦点，也是导致业

主的效力纠纷日益增多的关键原因。但是学界对前期物业合同对业主产生效力的理由和限制性因素仍存

在很大争议，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前期物业合同中业主专有权限制条款的有效性认定标准也各不相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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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很多纠纷难以解决，业主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笔者希望通过上述对于专有权限制性条款

的效力边界和权益保护的分析，为我国前期物业合同的法制建设提供一些参考，促进和引导前期物业服

务规范有序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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